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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检察院】

出台工作细则强化检警协作
本报讯（记者周洪国 通讯员郑文泉） 近日，广东省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检察

院与深圳市公安局深汕特别合作区分局联合出台《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工作细
则》，对机构建设、侦查监督、联席会议、简案快办等内容作出进一步明确规定，推进侦
监协作工作实质化、规范化、体系化运行。《细则》明确，坚持全面监督原则，对受案、立
案、挂案、撤案、强制措施适用等具体监督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实现侦查监督的规范化
精细化，依托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机制，持续跟踪监督退回补充侦查意见、继续取
证意见、羁押必要性审查落实情况，动态掌握案件变化并及时反馈给案件承办检察官。

【永济市检察院】

携手推进“空壳公司”打击治理
本报讯（记者吴杨泽 王鹏翔） 近日，山西省永济市检察院联合该市公安局、市

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局三部门召开“空壳公司”专项打击治理工作联席会议。会
上，该院第二检察部负责人张立鹏介绍了该院开展“空壳公司”专项打击治理工作的基
本情况，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局相关负责人讲解了公司注册、日常监管、企业注
销等相关规定。参会人员围绕“空壳公司”界定、公司注册登记监管漏洞、治理难点等
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在完善信息共享、案情通报、线索移交等方面达成共识。

本报讯（记者郭 树 合 通讯员宋 林
林） “现在海洋干净了，牡蛎也长得更好
了！”近日，记者在山东省乳山市采访时，
渔民老王望着眼前碧波荡漾的海面感慨
地说。

老王养殖“乳山牡蛎”多年，他告
诉记者，“乳山牡蛎”既是中国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牡蛎产品销售是当地财政收入的
重要来源之一。然而，几年前，当“乳
山牡蛎”在市场上崭露头角时，却面临
着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品牌被侵权的严
峻挑战。那时的牡蛎市场鱼龙混杂，真
正的乳山牡蛎常常被低价劣质品淹没。
渔民们看到自己辛苦养出来的牡蛎卖不

上好价钱，心里很不是滋味。
乳山市检察院了解到这一问题后迅

速行动，将保护“乳山牡蛎”品牌作为
服 务 地 方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任 务 。 2023
年 ， 该 院 成 立 了 知 识 产 权 专 业 化 办 案
组，对一起假冒“乳山牡蛎”注册商标
案进行了深入调查。案件办结后，办案
组就办案中发现的相关部门对“乳山牡
蛎”地理标志使用情况监管不到位的情
形，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出检察
建议，督促该部门查处违法使用地理标
志的行为，截至目前已立案查处8起，向
外地移交1起。此外，该院还结合办案情
况，向乳山牡蛎协会制发社会治理检察
建议，引导其制定“乳山牡蛎”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规定。
乳山市检察院还注重将品牌保护与

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2023年8月，该院
检察官在履职中发现，在罗汉湾、白沙
口湾等海湾，存在多处牡蛎壳、浮漂、
缆绳等养殖废弃物露天堆放，违法侵占
海岸带的问题，严重影响“乳山牡蛎”
周边海洋环境。为此，该院依法向相关
属地乡镇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及时清
理养殖废弃物并建立常态化机制，共督
促清理海湾点位80多个、牡蛎壳等养殖
废弃物200余吨。在检察机关和相关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乳山牡蛎”的品牌影响
力日益增强，渔民收益增加，海洋环境
更加宜人。

打响“乳山牡蛎”品牌保卫战
山东乳山：精准监督服务地方特色产业发展

本 报 讯（记 者 王 浩 淼 通 讯 员 赵
兵 牛丽） “检察官叔叔阿姨，我收到
录取通知书了！感谢你们帮助我从失去
父亲的阴霾中走出，迎来一个收获之秋！”
近日，吉林省洮南市检察院检察官刘文丰
和同事收到了救助对象小雨（化名）的感谢
信，信中分享了她被心仪大学录取的喜讯。

小雨自小成绩优异，是弟弟、妹妹生
活学习的榜样。一家五口生活虽不富裕，
却也十分温馨。今年初的一场意外，让原
本幸福的家庭陷入绝境。小雨的父亲突
遭车祸去世，家里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支
柱。肇事司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但其无

赔偿能力。一时间，小雨家失去了经济来
源，一向懂事的她甚至打算放弃即将到来
的高考，辍学打工以贴补家用。

“今年2月，收到刑事检察部门移交
的 线 索 后 ， 我 们 多 次 到 小 雨 家 了 解 情
况。小雨的母亲体弱多病、一对孪生弟
妹在读小学，小雨正处于高三备考的关
键期。我们认为小雨的家庭状况符合申
请 司 法 救 助 的 条 件 。” 刘 文 丰 介 绍 说 。
在该院刑事检察部门和控申检察部门的
通力配合下，司法救助金顺利发放到小
雨母亲手中，暂时解决了三个孩子的学
费及生活问题。

眼 前 的 困 境 虽 然 解 决 了 ，但 小 雨 一
家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从源头解
决难题，该院向白城市检察院汇报该案
情况，通过两级院联动，积极与教育、妇
联、工会等单位协作，探索实施多元化、
全方位救助。

在多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小雨的母亲
接受了技能培训，开始在社区从事公益工
作；三个孩子的学杂费被减免，另有心理
辅导教师定期对他们开展心理疏导，帮助
其重拾生活信心，小雨得以安心备战高
考。8月，小雨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
知书。

走出阴霾 走进大学
吉林洮南：多元救助帮扶困境家庭

【贵州省检察院】

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付善先） 近日，贵州省检察院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使用指

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所的规定（试行）》，明确了该省检察机关内部对指定居所监视居
住场所建设、管理、使用权责的具体内容。《规定》明确要求，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
所严格执行“三分离”原则，即实行决定与执行分离、管用分离、居审分离，细化检察
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对象出入指定居所的安全检查，规范传唤、会见程序，并
从饮食、就医、应急处置等各方面预防安全隐患。

■聚焦高质效法律监督·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

本报讯（记者张 兴 民 通讯员
张莎洒 陈磊） 日前，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呼兰区检察院干警邀请 5 名

“益心为公”志愿者一同来到辖区某
村，对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地复耕
情况开展“回头看”。眼前农田郁郁
葱葱，庄稼一望无际、长势喜人，而去
年这里还是一片草皮，割草机在农田
上来回穿梭，留下一道道深深的“沟
壑”。

2023 年 8 月 ， 呼 兰 区 检 察 院 为
了 积 极 落 实 “ 藏 粮 于 地 、 藏 粮 于
技”战略，通过对接行政机关全面
调取本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相关
材料。经初查了解，某村系 2019 年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所在地，总面
积达 1.8 万亩。然而，检察干警实地
踏查时发现，有少部分村民种植树
苗 、 绿 化 装 饰 草 皮 等 作 物 ， 存 在

“ 非 粮 化 ” 种 植 问 题 。 其 中 ， 不 少

“非粮化”种植地块系流转所得，被
村民用于种植商业草皮。检察官进
一步调查发现，不少村民收割草皮
时 往 往 连 同 根 系 处 土 壤 一 同 铲 除 ，
对土壤造成实质损害并流失。呼兰
区检察院认为，该村屯作为高标准
农田建设的重点村屯，在建设项目
验收并移交管护后未能切实保障基
本农田保有量，损害了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

随后，该院向当地行政机关制发
检察建议，建议及时履行管护责任，
责令行为人复耕土地，并注意因案施
策，加强对耕地保护的常态化监管。
行政机关第一时间对违法行为人进
行了约谈，并告知行为人停止违法行
为 ，于 冰 雪 消 融 、春 耕 之 际 完 成 复
耕。目前，这些地块已全部完成复耕
复种，也就有了前面的“喜看稻菽千
重浪”的丰收景象。

遏制“非粮化”，守牢“大粮仓”

8 月 8 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检察院检察官对高标准农田复耕复种
情况开展“回头看”。

本报讯（姚晓滨） “整改后，我
们的三轮车都能顺利地开到地里干
活儿了……”近日，辽宁省鞍山市千
山区的张老汉和附近的村民们欣喜
地向千山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反馈，诉
说着高标准农田田间道路经过检察
机关的督促和人大代表的指导后发
生的可喜变化……

今年 4月，千山区检察院接到该院
“益心为公”志愿者反映称，千山区某村
高标准农田建设不到位，田间道路坑洼
不平，给当地农业生产和出行造成不
便，农民多次反映，问题仍未解决。

该院检察官调查后发现，辖区内
有两个村的高标准农田田间道路存
在建设不符合标准的情况，合计 3000
余米的田间道路坑洼不平，导致难以
满足当地农业生产要求。该院认为
当地主管部门存在对高标准农田建
设管理不到位的问题，损害了社会公
共利益，依法立案。

为进一步查明情况，办案检察官
综合运用无人机航拍、卫星遥感等技
术手段固定证据，与相关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就高标准农田工程质量、项目
建设进展与管护进行磋商，并邀请了

解当地情况的大屯镇人大代表、当地
村干部共同商讨解决方案。

在千山区检察院的督促以及人
大代表的指导下，当地行政机关要求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施 工 方 加 紧 整 改 。
施工单位积极响应，将田地中的石块
清理转运，并及时铺设碎石和细沙石
料，压实平整，以最快速度保证农机
通行条件，办案效果得到了当地群众
的高度认可。

8 月 8 日，千山区检察院联合千
山区农业农村局、鞍山市公安局千山
分局，在高标准农田田间道路整改现

场举行《关于建立“田长+检察长+警
长”工作协作机制的意见》签约仪式，
有效构建起集约高效、监管严格、保
护有力的耕地和高标准农田保护新
格局。同时，该院就高标准农田保护
相 关 案 件 整 改 效 果 组 织 开 展“ 回 头
看”，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益心
为公”志愿者跟进监督。

代表委员以及志愿者们表示，通
过实地查看的方式，“沉浸式”感受到
检察机关的办案成效：昔日通行不畅
的田间道路“变身”当地村民通向美
好生活的绿色通道。

高标准农田不需要低标准管理

本报讯（记者刘 呈 军 通讯员王 仁 胜
徐万鹏） “军地检察机关倾力相助，今后，
我们可以全身心投入到火热的练兵备战中
了。”近日，驻滇解放军某部营房部门负责人
在军用土地交接仪式上感慨道。

早在 1990 年 12 月，云南省曲靖市某县
财政局与驻滇解放军某部队签订协议，借用
约 1.5 亩军用土地修建办公楼，约定土地所
有权属于部队，地上建筑所有权属于财政
局。2002 年 9 月，地方政府擅自将该办公楼
出售给地方人员。部队知情后多次协调地
方政府解决军用土地被侵占问题，却迟迟没
有进展。

2023 年 9 月，昆明军事检察院收到该线
索后，初步调查认定地方政府擅自出售军用
土地上的房地产，致使军用土地被侵占超过
20 年，军队资产存在流失风险，且该办公楼
位于军事管理区范围内，影响部队正常开展
演习演训任务，致使国防和军事利益持续受
损。该院遂将该线索移送云南省检察院，根
据管辖原则交由曲靖市检察院协助办理，曲
靖市检察院与昆明军事检察院组成办案组
联合开展办案。

今年初，军地检察机关与当地政府、部
队开展磋商，在维护国防和军事利益的基础
上，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就以补
偿方式促成群众搬离达成一致意见。

今年 6 月，曲靖市检察院联合昆明军事
检察院向政府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及
时将被占用的部队房地产移交部队，同时协
助部队落实军事设施保护措施。收到检察
建议后，政府相关部门会同部队筹集资金用
于群众安置赔偿，并举行交接仪式。至此，
多年历史遗留问题终得妥善解决，军队和国
防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多年军用土地
遗留问题解决了

“本想来‘那达慕’（蒙古族传统节
日）大会看看赛马，却遇到了这么有趣
的普法集市。”8月14日，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两级检察院干警走进 2024兴
安盟“那达慕”，通过摆摊宣讲、发放普
法手册以及案例分享、咨询答疑等方
式向群众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生
态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相关知
识，有针对性地为不同行业、不同领
域、不同年龄的群众提供“菜单式”普
法，为大家送上“干货满满”的法治宣
传“大礼包”。

本报记者沈静芳 通讯员赵
越 敖雪蕾摄

学法赶集
两不误

□本报记者 雒呈瑞 通讯员 曹娟

两年多的时间里，向检察机关提供公益诉讼线索 9 件，协助检察官开展调查取
证、矛盾化解等工作的王维强，是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某社区副书记，也是雨花
台区检察院的“益心为公”志愿者。近日，他被江苏省检察院评为该省优秀“益心为
公”志愿者。

“当时并不太懂检察公益诉讼，但我想可能对我开展社区治理有一定帮助，就
积极参加了，没有想到这个身份竟然给我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王维强在获奖
发言中提到，他提供的第一个公益诉讼线索是摊贩扰民问题。

当时，社区周边流动摊贩扰民问题成为居民投诉的热点。流动摊贩缺乏管理、占
道经营、影响交通，还产生噪声、垃圾等环境问题，治理了多次，但效果不显著。王维强
将线索提交给雨花台区检察院，想看看有什么办法解决。随后，他与检察官一起走访
调查，共发现 5处较为严重的占道经营问题地段。根据调查的情况，雨花台区检察院
督促相关部门协同履职，最终成功引导摊贩进入正规市场经营。这件线索的办理，让
王维强对志愿者的身份有了极大的认同，他开始更加积极投身到志愿服务中。

今年 6月，王维强走访社区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时，这位 90岁的老人表示他坐轮
椅出行有许多不便，如单元门前轮椅坡道坡度太大不安全，坡道上的扶手也不知去向，
通往超市的道路上有台阶等。“社区是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活动最多的地方，是无障
碍设施需求最多的地点。”王维强细心地将他的意见记录下来，并向该区检察院反映。
目前，雨花台区检察院正在对这一涉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线索进行调查研判。

据了解，雨花台区检察院共有像王维强一样的“益心为公”志愿者 58 人，共计
提供公益诉讼线索 18件，参与案件咨询 2件，参与案件听证 3件。

一名志愿者融入检察公益诉讼的故事

从“试试看”到“很认同”

【石家庄市鹿泉区检察院】

建立“检察+行政”保护生态环境机制
本报讯（记者肖俊林 通讯员赵军） 8 月 15 日，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检察

院联合多部门举行“关于深化行刑反向衔接助推生态修复协作机制”会签暨公益诉
讼生态修复基地揭牌仪式。会上，该院与市公安局鹿泉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鹿泉分局、市生态环境局鹿泉分局等部门联合签署了《关于非法猎捕、杀害陆生野
生动物案中涉及部分野生动物资源生态补偿修复的暂行规定》《关于非法捕捞水产
品案中涉及部分水生生物资源生态补偿修复的暂行规定》《关于生态环境资源保护
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3 个文件，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和案件线索移送、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办案互助协作等机制，推动生态环境有效改善。

（上接第一版）
2022年 12月，法院审理后，判决物业公司停止处理并删除人脸识别道闸系统中

收集到的小谢人脸识别信息、身份证信息，并向其提供出入该小区的其他合理验证
方式。然而，判决作出后，物业公司却未按要求整改。小谢与物业公司多次交涉未果。
2022年 12月底，小谢来到渝中区检察院，申请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

业主个人信息存在泄露风险

事实上，对于小区门禁强制“刷脸”，除了敢于打官司的小谢，案涉小区居民也
早有抱怨。

“老年人哪里搞得懂这些新东西，站那里半天刷不进，还得喊人帮忙。”该小区
住户王大爷反映。上班族小刘说道：“赶上下雨天或者摄像头逆光，经常识别不了，
下班高峰期得排队进小区。”

渝中区检察院检察官实地走访调查发现，物业公司也有苦衷。“我们小区在热
门旅游景区附近，来往的游客很多，为提高小区治安管理水平，才安装了人脸识别
闸机。”物业公司负责人解释。

一边是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一边是公民的居住环境安全，这不该是一道“单
选题”。办案检察官进一步调查发现，该物业公司未按规定在小区公告栏公示其收
集、处理、储存敏感个人信息应遵循的标准，且没有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
围，存储敏感个人信息设备的安全性也未经认证。

“更为关键的是，该门禁系统中存储公民人脸信息的电子设备终端与互联网相
连，敏感个人信息存在泄露风险，客观上侵害众多不特定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持续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该院办案检察官吴齐轩说。

多方携手织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网”

2023 年 2 月 23 日，渝中区检察院对此立案。次日，该院与作为物业管理行业
领域公民个人信息保护行政监管主体的渝中区住建委举行磋商。双方达成一致意
见：区住建委履行监管职责，督促涉案物业公司删除违法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

2023 年 6 月，区住建委联合公安部门督促小区物业将门禁系统中录入的业主
个人信息全部删除，并加强物业管理领域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监管工作。

与此同时，区住建委启动对物业行业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排查，确保辖区物业服
务企业或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规范人脸识别验证进出小区方式的应用。

为织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网”，今年 7 月，针对住宅、消费领域个人信息过度
采集、强制收集、诱导索取、违规使用等问题，重庆市网信办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开展
为期三个月的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治理行动。

“现如今，‘刷脸’支付、‘刷脸’核验身份已成常规操作。但常规操作不等于合
理合法，亟须加强监督监管。”重庆市人大代表龚菲表示，重庆市检察机关聚焦相关
领域突出问题，加大办案力度，筑牢了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防火墙”。


